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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

（员怨怨缘年源月源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员怨怨缘年第源号发布）

摇摇为了促进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允许外国投资者根据中国有关外国投资的法律、法规及本规

定，在中国设立投资性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

第一条摇本规定中投资公司系指外国投资者在中国以独资或
与中国投资者合资的形式设立的从事直接投资的公司。公司形式

为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条摇申请设立投资公司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员援外国投资者资信良好，拥有举办投资公司所必需的经
济实力，申请前一年该投资者的资产总额不低于源亿美元，且该投
资者在中国境内已设立了外商投资企业，其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

的出资额超过员园园园万美元，并有三个以上拟投资项目的项目建议
书已获得批准，或者：圆援外国投资者资信良好，拥有举办投资公司
所必需的经济实力，该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已设立了员园个以上从事
生产或基础设施建设的外商投资企业，其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的

出资额超过猿园园园万美元；
（二）以合资方式设立投资公司的，中国投资者应为资信良

好，拥有举办投资公司所必需的经济实力，其资产总额不低于员亿
元人民币；

（三）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猿园园园万美元。
第三条摇申请设立投资公司，投资者应将下列文件经拟设立

投资公司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外经贸部门审

核同意后，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审查批

准。

（一）设立合资的投资公司的项目建议书、投资各方签署的可

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章程；

设立独资的投资公司外国投资者签署的项目建议书、外资企

员



业申请表、可行性研究报告、章程；

（二）投资各方的资信证明文件、注册登记证明文件（复印件）

和法人代表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外国投资者已投资企业的批准证书（复印件）、营业执照

（复印件）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复印件）；

（四）投资各方近三年的资产负债表；

（五）外经贸部要求的其他文件。

摇摇上述文件除已注明为复印件的，一律应为正式文件。
非法定代表人签署文件的，应出具法定代表人的委托授权书。

委托依法设立的中介机构代为办理申请手续的，应出具由投

资者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委托授权书。

第四条摇外国投资者须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作为投资公司注
册资本的出资，中国投资者可以人民币出资。出资应在营业执照

签发之日起两年内全部缴清。

第五条摇投资公司经批准可以经营以下部分或全部业务：
（一）在国家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的工业、农业、基础设施、能

源等领域进行投资；

（二）投资公司可受其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董事会一致

通过），向其提供下列服务：

员援协助或代理其所投资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
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在国内

外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

圆援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
衡外汇；

猿援协助其所投资企业招聘人员并提供技术培训、市场开发及
咨询；

源援协助其所投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
（三）投资公司为其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

第六条摇本规定第五条第二款所述投资公司所投资企业系
指：

（一）投资公司直接投资或与其他外国投资者和辕或中国投资
者共同投资，投资公司或与其他外国投资者的出资占所投资设立

企业注册资本圆缘豫以上的企业；
（二）投资公司将其投资者或其关联公司及其他外国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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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境内已投资设立的企业的股权部分或全部收购，而使投资

公司以及其他外国投资者的出资额占该已设立企业注册资本

圆缘豫以上的企业。
除经外经贸部特殊批准，投资公司只能为以上所述的其所投

资设立的企业提供第五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服务。

投资公司不能代替其投资者在中国从事贸易中介服务。

第七条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投资公司可向其所投资设立
的企业提供财务支持。

第八条摇根据投资公司拟设立的项目性质，按照国家有关外
商投资企业经营期限的规定核定投资公司的期限。

第九条摇投资公司投资设立企业，按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权
限及审批程序另行报批。

第十条摇投资公司投资设立企业，投资公司或与其他外国投
资者的外汇投资比例不低于其所投资设立企业的注册资本的

圆缘豫的，其所投资的企业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发给外商投资企
业批准证书和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

第十一条摇符合本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员项所规定条件
的外国投资者可以其全资拥有的子公司的名义出资设立投资公

司。

第十二条摇申请设立投资公司的投资者须向审批机关出具担
保函，保证其所设立的投资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时的注册资本的

出资和技术转让。

以全资拥有的子公司的名义设立投资公司的，其母公司须向

审批机关出具担保函，保证其子公司按审批机关批准的条件完成

对其所设立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并保证该投资公司在中国境

内所投资时的注册资本的出资和技术转让。

第十三条摇投资公司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活动不受公司注册地
点的限制。

第十四条摇投资公司的税收按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第十五条摇投资公司应切实履行项目投资计划，并将每一年

度的投资情况于下一年度的前三个月内报外经贸部备案。

第十六条摇投资公司与其投资设立的企业是彼此独立的法人
或实体，其业务往来应按独立企业之间业务往来关系处理。

第十七条摇投资公司与其投资设立的企业应遵守中国的法
猿



律、法规，不得采用任何手段逃避管理和纳税。

第十八条摇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投资者在大陆投资举办
投资公司的，准用本规定。

第十九条摇本规定由外经贸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摇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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